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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留作参考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

件

普房管﹝2025﹞3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对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10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刘凡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办公园区业委会投票机制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

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我局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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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等法规，扎实履行自身职责：

一、依法厘清业主共同决策事项权责边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百七十一条：“业主对专有

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。”第二百七十

八条：“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：（一）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

事规则；（二）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；（三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

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；（四）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

理人；（五）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；（六）筹集建

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；（七）改建、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

设施；（八）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；

（九）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。业主共同决定

事项，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

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。决定前款第六项至第八项规定的

事项，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

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。决定前款其他事项，应当经

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和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

主同意。”

依据上述条款，您提到的诸如园区停车场改造和停车收费标

准调整、公共区域修缮、安保系统升级等均属于全体业主共同决

定的事项，应根据业主大会表决结果执行。

二、依法规范完善业委会组建机制

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四条：“非住宅物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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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参照本规定执行。”第八条：“住宅小区，包括分期建设或者

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，其设置的配套设施设备

是共用的，应当划分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。”第十三条：“业主大

会由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组成。”第二十条：“业主委

员会由业主大会会议选举产生，依法履行职责。”

关于您提出的在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组建多个业委会的建

议，并不符合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中相关条款。如确需

对现行法律规定进行修改或补充，建议您向市房屋管理部门反映，

或向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立法议案。我局将依法履行自身

职责。

三、强化属地协同与监督指导机制

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第四条：“区房屋行政管理部

门负责本辖区内物业管理的监督管理，指导和监督乡、镇人民政

府和街道办事处实施与物业管理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。”第五条：

“乡、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本辖区住宅小区综合管

理工作制度，协调和处理辖区内物业管理综合事务和纠纷；其设

立的房屋管理事务机构（以下简称房管机构）承担房屋管理的相

关具体事务。乡、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履行以下职责：（一）

指导和监督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和换届改选，办理相关

备案手续；（二）指导和监督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的日常运作，

对业主大会筹备组（以下简称筹备组）成员、业主委员会成员和

业主委员换届改选小区成员进行培训；（三）参加物业承接查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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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和监督辖区内物业管理项目的移交和接管工作；（四）办理物

业服务合同备案，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物业服务实施日常监督检

查，指导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履行法定的义务；（五）监督业主、

使用人按照规定使用和维护物业；（六）建立物业管理纠纷调解和

投诉、举报处理机制，调解物业管理纠纷，处理物业管理相关投

诉和举报；（七）建立物业应急服务保障机制；（八）法律、法规

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”第三十六条：“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

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，可以依法调解本地区业主、业主委员会、

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物业管理纠纷。”

依据上述条款，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对街镇相关业务的指导工

作，定期组织法规培训，提升履职能力；针对园区重大事项，建

议属地街镇、居委会主动牵头搭建联席会议平台，确保决策透明

合规，切实维护业主合法权益与社区和谐稳定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结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求，协同属地街镇

推动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，进一步提升业主自治效能与

园区治理水平。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5年3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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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3月14日印发


